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２３７ １．０４％ ９２３９７ １０１６７１ －９．１２％

销量

２３３４２ ２５４６０ －８．３２％ ９３３７３ ９９５４９ －６．２０％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５１５３ １０６０１ ４２．９４％ ５９３８１ ５５４７７ ７．０４％

销量

１７３８２ １０９２８ ５９．０６％ ７４１７０ ８６３３１ －１４．０９％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兵装”）签署协议，中航工业拟将其持有的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昌河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等公司股权及在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后获得的东安动力股权， 划转

到中国兵装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安”）；同时，中国兵装将持有的中国

长安部分股权划转至中航工业（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国长安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批复（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目前，中航工业持有本公司股份划转至中国长安的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７１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Ａ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Ｂ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１５００８３ １５００８４ １６２７１４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０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

，

０６４

份额级别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

Ａ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

Ｂ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

数分级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 － ５６７

，

５８３

，

５６５．４４ ５６７

，

５８３

，

５６５．４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元）

－ － １１５

，

５０９．７５ １１５

，

５０９．７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 － ５６７

，

５８３

，

５６５．４４ ５６７

，

５８３

，

５６５．４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 － １１４

，

７５５．１６ １１４

，

７５５．１６

合计

－ － ５６７

，

６９８

，

３２０．６０ ５６７

，

６９８

，

３２０．６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９９

，

０６１．６５ ９９

，

０６１．６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符合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注：按《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场内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

期间产生的利息计算结果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

１

元），小数点后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场外

利息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按此规则，上述利息

１１５

，

５０９．７５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１１４

，

７５５．１６

份，折

算差额人民币

７５４．５９

元计入基金财产。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广发深证

１００

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

广发深证

１００

份额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届时相关公告中载明。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

上接

D6

版

)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

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

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无关联方有意向购买本次发行的股份。因此，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２６１

，

９４６

，

７４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２７％

。此外，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４０

，

６２７

，

６７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３．５７％

，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吴艇艇）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１

，

３８５

，

９０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３％

。上述三者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三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４３３

，

９６０

，

３１８

股，占总

股本的

４１．８７％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陆克平先生。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按照本次发行的上限

５０

，

３００

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３９

，

４１８

，

０１９

股。江苏紫金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吴艇艇）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均保持不变，

占总股本的比例分别变为

１７．０２％

、

９．１４％

、

２．０４％

，合计占比为

２８．１９％

。由于单一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一致

行动人认购的数量不得超过

２５

，

１５０

万股，因此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陆克平先

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己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股

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 为不超过

３８０

，

２１１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募集资金

（万元）

１

罗马尼亚光伏电站项目

１９８

，

１８２．８ １９８

，

１８２．８

２

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２

，

５２８．３ ２２

，

５２８．３

３

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

６１

，

０９６．８ ６１

，

０９６．８

４

偿还贷款

９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

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

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发展前景

（一）罗马尼亚光伏电站项目

１

、基本情况

本项目在罗马尼亚建设

１２２ＭＷ

多晶硅电池光伏电站。随着太阳能电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对太

阳能光伏产业扶持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我国对“走出去”战略的日益重视，公司计划通过开发海外光伏电

站项目，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太阳能光伏领域的产业链，并在产业链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从而不断提升国

际竞争力。

２

、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１９８

，

１８２．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１９５

，

７４２．８

万元，流动资金为

２

，

４４０

万元，拟全部通过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

３

、实施方式

本项目拟由海润光伏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并通过其境外子公司海润阿尔卑斯

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光伏电站的开发。

４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拟利用欧盟和罗马尼亚政府对新能源的优惠政策，采用

ＥＰＣ

模式，建设多晶硅太阳能并网光伏

电站，总装机规模合计约

１２２ＭＷ

。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设备和软件购置、建筑工程、电气系统和公用配套工程。设备和软件购置包括

光伏电池组件、直流汇流监控箱、直流主配电箱、光伏并网逆变器，并配置升压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太

阳能发电环境监测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厂内通信系统以及其他辅助配套设备等。建筑工程包括光伏组件支

撑系统、综合控制室及办公生活用房。电气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电气系统、电力接入系统、厂用电系统等。公用

配套工程包括生活供水管线、空调、冷风机组等公用辅助设施。

５

、建设地点和建设期限

本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罗马尼亚，建设期限预计为

１

年。

６

、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对项目公司运营管理，或在时机合适时对外转让项目公司。如果对项目公司运营

管理，预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１．１％

（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

８．９

年（所得税后）。如果择机

出售项目公司，预计资本金净利润率为

２１．２９％

（所得税后）。本项目在实现预期投入和产出的情况下，在财务

上可以接受，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７

、项目发展前景

为了实现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欧盟确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总体发展目标，而罗马尼亚也出台了与

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补贴政策。除了政府的支持，罗马尼亚在发展太阳能利用方面也有着先天的优势。罗马尼

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该地区阳光充沛，气候适宜。罗马尼亚建设成本和人力成本相对中西部欧洲

来说处于较低水平，适合发展光伏电站。

本项目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走出去”的会议精神，符合我国的国家发展规划，也符合我国关于

光伏产业的政策，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二）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

、基本情况和研发目标

先进制绒技术、先进扩散技术、先进钝化技术、先进金属化技术是贯穿于各类高效电池技术开发的关键

点。本项目主要针对这四项关键技术，拟在公司现有研发成果、设备及人员等配套条件基础上，建设

Ａｎｄｅｓ

电

池技术研发平台、

Ｓａｈａｒａ

电池技术研发平台、

Ａｙｅｒｓ

电池技术研发平台、

Ｏｎｙｘ

电池技术研发平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电

池技术研发平台、

Ｔａｈｉｔｉ

电池技术研发平台等六大平台，以推动公司在高效率、低成本晶硅电池领域的研发

能力，同时增加分析实验部设备和人力资源配置，为公司技术研发和业务开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技术支持。

２

、投资概算

本项目建设投资为

２２

，

５２８．３

万元，拟全部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

３

、实施方式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海润光伏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对奥特斯

维能源进行增资，由奥特斯维能源投资实施本项目。

４

、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新增研发和分析实验设备共计

３２

台

／

套，其中包含激光开孔设备、背面钝化设备、湿法刻蚀设

备、掺杂系统等进口研发设备

１７

台

／

套，去背结

／ＰＳＧ

清洗设备、扩散炉等国产研发设备

３

台

／

套，

ＰＩＤ

检测系统、

全光谱椭偏仪、红外探伤测试仪等分析实验设备

１２

台

／

套。

本项目建筑基本利用现有生产厂房，主要分为四个功能区：研发办公室、研发车间、分析实验平台、中试

车间，共计

４

，

０００

平方米，并利用现有厂区预留空地新建暴晒场

１

，

７５０

平方米。

５

、建设地点和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平江路

８８

号奥特斯维能源厂区内，建设期限为

２

年。

６

、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实施后不单独核算经济效益，但能够提高公司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能力，增强公司产品的技术、质

量、成本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产品附加值，拓展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７

、项目发展前景

随着全球光伏行业竞争的加剧，光伏企业对技术创新日益重视，研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本项目的实施符合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符合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指

导意见。此外，本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具备创新和开拓精神的国际化研发团队，目前已取

得相当数量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研发中心也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高效太阳能硅电池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这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项目发展前景良好。

（三）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

１

、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增加硅片自给能力，满足电池片产能扩张对硅片的需求、降低硅片外购依赖性，进一步提高

多晶硅铸锭、切片工艺段的工艺技术水平，海润光伏拟在原有厂区内建设本项目。本项目购置先进的生产设

备，达产后将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

８

英寸多晶硅片。

２

、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６１

，

０９６．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５７

，

６６１．２

万元，流动资金为

３

，

４３５．６

万元，拟全部通

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

３

、实施方式

本项目拟通过海润光伏实施，项目投资所需资金将全部来源于海润光伏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４

、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所需的生产设备使用国内外先进设备：采购坩埚喷涂设备、线切割机，少子寿命测试仪、电阻率

测试仪、红外探伤仪器检测设备等进口设备共计

５２

台；采购烘箱、多晶硅数控磨面倒角机、自动清洗机、自动

插片机、自动脱胶机、超声波清洗机等国内生产设备共计

１１６

台；采购水冷机组、空调机组、水泵、软水装置、

冷却塔、废水处理装置、氩气储罐等国内公用设备共计

３７

台

／

套。

本项目生产所需的铸锭车间和多晶硅切片车间主要通过原有厂区车间改造， 改造建筑面积为

８

，

８７４

平

方米。本项目配套建设供配电、给排水、空压站等公用工程设施。

５

、建设地点和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地点拟在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集中区海润光伏现有厂区内。 项目建设期限为

１

年。

６

、项目效益分析

财务分析表明，本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１．４３％

（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

７．１７

年（所得税后）。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７

、项目发展前景

随着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光伏行业的整体需求仍会不断上升。硅片制造作为多晶硅原料向太

阳能电池转变的必经阶段，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项目实施后，硅片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可满足公司

电池片生产线对原材料的需求，保证硅片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优化，从而进一步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四）偿还贷款

１

、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９

亿元用于提前偿还部分贷款，具体贷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受托银行 借款期限

金额

（亿元）

海润光伏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４

海润光伏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２０１１．０４．１２～２０１５．０４．１２ ２

海润光伏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１

海润光伏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１

海润光伏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合肥新站支行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２２ １

合计

９

２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提前偿还长期贷款的必要性分析

（

１

）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随着近年来公司业务的不断拓展， 新产线的不断建设， 公司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４４．８８％

、

５４．９１％

、

６９．１１％

以及

７２．７１％

。持续的高资产负债率水平将影响公司经营的安全性，加大公司的财务风险，适当降低资产负债

率、改善债务结构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司计划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用股

权融资方式募集资金偿还贷款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资本结构，将有利于提高经营安全性、降低财务风

险。若不考虑其他因素，仅考虑募集资金

９

亿元用于偿还该部分贷款，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数据测

算，公司在募集资金偿还贷款后，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可由

７２．７１％

降低至

６５．２７％

。

单位：万元

项目 偿还贷款前 偿还贷款后

资产总额

１

，

２０８

，

８５５．３９ １

，

２０８

，

８５５．３９

负债总额

８７８

，

９６３．６１ ７８８

，

９６３．６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７１％ ６５．２７％

（

２

）可以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 公司合并报表借款余额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５．８２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４３．４７

亿元，其中长期借款余额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２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２４．７１

亿元。财务费用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详细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财务费用

５

，

２９６．５７ ２３

，

１１９．２８ ７

，

８５０．７０ ２

，

１４１．４８

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３３５．０５ ７１３

，

１６８．９７ ３３８

，

０１８．９９ １０７

，

９２１．５６

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重

４．９８％ ３．２４％ ２．３２％ １．９８％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测算， 使用募集资金偿还

９

亿元贷款后， 预计一年可以节省利息支出

５

，

５００

万元。因此，适当降低贷款规模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负担，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

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硅片产能将进一步扩大，研发水平将进一步上升，光伏电站投资开发将成为

公司光伏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公司光伏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经营能力。

同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前景良好，项目投产后公司净利润将有所增加，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提高公

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取得太仓市环境保护局太环建【

２０１２

】

１１２

号《关于对奥特斯维能源

（太仓）有限公司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尚需取得地方发改委对项

目的备案。

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已取得江阴市环境保护局澄环管【

２０１２

】

１１

号《关

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函》，已取得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澄发改能审【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尚需取得地方发改委对项目的核

准。

罗马尼亚光伏电站项目尚需取得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核准。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公司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项目投产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其光伏产业链，研发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电池组件业务将与光伏电站业务接轨。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

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一方面是公司将增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另一方

面是发行前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未对本次发行完成后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作出计划。

（五）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销售收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产后，光伏电站业

务将成为公司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经营能力。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前景良好，项目投产后公司净利润将有所增加，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

盈利能力。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投资过程中现金流出量也

将大幅提高。项目投产后，投资项目带来的现金净流量逐年体现，公司的资金状况将得到改善。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

化，也不因此形成同业竞争和产生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

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

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

７２．７１％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

５６．１５％

，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同时，也有助于提

升公司债务融资的空间和能力，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行业风险

１

、政策风险

虽然技术进步对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目前光伏发电的成本仍然高于常规发

电，光伏行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依赖各国政府的政策补贴。随着光伏成本的不断下降以及光伏电站应用的持

续普及，欧洲各国都陆续或者意向减少对光伏行业的补贴。

由于公司的光伏电池组件主要销往国外，用于行业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并且公司将大力开发海外光

伏电站项目，因此未来各国对光伏行业的补贴政策变化情况将很大程度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２

、光伏市场波动风险

公司光伏产业链的初级原材料主要为多晶硅。

２００８

年以前多晶硅供不应求，随着市场需求的急剧增加，

价格曾经突破每公斤

５００

美元。随着近年来国内多晶硅产能大幅释放，供大于求的局面使多晶硅价格迅速下

滑。若多晶硅未来价格波动较大，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随着市场需求的下降，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出现

较大程度的下滑。由于未来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各国补贴政策难以预计，公司产品的价格仍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的影响。

３

、国外“双反”导致的风险

随着我国太阳能光伏企业的产销量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欧美等国出于保护本国光伏产业

的目的，可能会对我国光伏企业提起“双反”调查。若相关国家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征收较高的“反倾销

税”和“反补贴税”，将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项目风险

１

、光伏电站开发风险

由于光伏电站开发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公司需要在资金、人力、技术、原材料等方面统一协调，无论

哪个环节出现滞后都会影响到项目的整体进展，若光伏电站项目无法按时顺利完成，将会影响其所适用的

上网电价，对公司预期盈利产生影响。

２

、硅片扩产风险

公司拟募集资金扩建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太阳能多晶硅片项目， 主要用于满足公司太阳

能电池片的原料供应。若光伏行业持续走低，硅片项目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收益。

３

、研发风险

转换效率、良品率、碎片率以及单位成本控制对公司产成品利润率有着重要影响，是决定公司产品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究水平将影响上述因素，并对公司的利润水平产生影响。随着科学技术

研究的深入，进一步突破的困难程度将增加，所以本次发行拟投入的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否

能达到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风险。

（三）业务管理风险

目前，公司下属子公司数量较多，从事的业务范围涵盖了太阳能光伏行业中下游，而且分散在江阴、太

仓、合肥等国内和海外各地，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都较为复杂。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产后，公司光伏电站开

发业务占比将大幅上升，若公司不能对现行管理体系、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方面做相应的调

整，将给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汇率风险

公司产品的出口比例较大，光伏电站开发也主要在海外进行，公司面临相当程度的汇率风险。汇率变动

会对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将带来结算上的风险。

（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而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并取得收益需要一定周

期，因此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六）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的批

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七）股市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而公司基本面情况的变化将会影响股

票价格。另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重大政策、国内外政治形势、股票市场的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

也都会影响股票的价格，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市场风险较大，股票价格波动

幅度比较大，有可能会背离公司价值。因此，公司提醒投资者，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可能涉及的风险。

第四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２０１１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披露了公司的分红政策，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在有关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盈利状况可

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为了贯彻上述分红政策，公司拟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即对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０３６

，

４１８

，

０１９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５

，

０９８

，

５２２．６６

元（含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２

个月内完成

股利的派发。

公司未来将坚决执行对股东的分红政策，进一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满足股东的合法权益，为股

东创造更多价值。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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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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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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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32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

[2010]12

号）、证监会

2010

年

37

号公告以及上市公司辖

区监管责任制的有关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以下简称

"

山西证监局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

-

5

月

5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并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作出了 《关于责令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决定书》

（晋证监函

[2011]106

号，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要求公司就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公司已就此事进行了披露（公

告编号：

2011－036

）。

公司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相关负责人对《决定书》进行了认真学习、

分析和讨论，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深刻反思，本着严格自律、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积极进行了整改。

具体情况如下：

（一）你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集团

"

）及其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1

、情况说明：

2009

年

4

月，公司与振兴集团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振兴集团承接本公司对上海唯科和昆明白马的全部

银行借款担保责任，在担保转接之前，因上海唯科、昆明白马对外担保给我公司造成的损失，由振兴集团负责

赔偿。

2010

至

2011

年间，各银行债权纷纷到期，且债务人无力偿还，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偿还上海唯科银行借款

本息

8500

万元，形成实际损失

7958

万元；偿还昆明白马银行借款本息

3092

万元。

2

、整改措施及进展：

为解决上述损失，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1

、

2011

年

11

月

28

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运城中院

"

）对振兴集团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公

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产生的全部损失；

2

、

2012

年

2

月

17

日，运城中院作出（

2012

）运中商初字第

5

号、

6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振兴集团向我公司赔偿

全部损失

,

分别为：

79584845.53

元和

30917911.05

元；

3

、

2012

年

3

月

19

日，运城中院受理公司强制执行申请，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4

、

2012

年

4

月

26

日运城中院选定资产评估机构，

2012

年

5

月

7

日评估机构进场开始评估。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曹正民

（二）公司注册地迁回山西省后至今没有办理银行贷款卡。

1

、情况说明

公司原住所地为江西省宜春市环城西路

1

号，

2008

年

5

月

16

日， 公司住所地址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变更至太原市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大厦

16

层。

公司住所地变更完成后，银行贷款卡相应进行了地址迁移的申请。但因原贷款部分未作清偿，故未能完成全

部销户，致使贷款卡迁移工作没有完成。

2

、整改措施及进展

公司贷款卡迁移办理完毕。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曹正民

（三）你公司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履行

2009

年

4

月

17

日与你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至今仍未赔

偿因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给你公司造成的损失。

此问题情况说明、整改措施及进展详见问题（一）。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曹正民

（四）你公司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从

2009

年

4

月起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1

、情况说明

受

2009

年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影响，煤电价格倒挂，发电成本增高，电厂经营亏损，振兴电业于

2009

年

4

月起开始停产。

2

、整改措施及进展

振兴电业停产后，公司始终致力于电厂的恢复生产工作，关注行业新政及市场行情，积极筹措，谋求出

路。目前，电厂正处于恢复生产建设中，待电力市场供需关系好转后将恢复振兴电业的生产。

整改责任人： 董事长史跃武

山西证监局本次现场检查，指出了公司存在的不足、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对于未能及时披露整改情况，公司董事会表示深切的歉意，公司对于后续整改进展将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ST

天发 公告编号：

2012-013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情况

本公司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披露

2006

年年报后暂停

上市交易，

2007

年

5

月

25

日公司股票正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暂停上市。 目前公司恢复上市以及股改进

展情况如下：

1

、相关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在

2008

年

5

月

7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

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资料。

2

、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

公司于

2009

年

3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并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表

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表

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二、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的盈利能力，经各方初步协商，拟将公

司的资产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相结合， 同步进行。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与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

黄平先生，签订了《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

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此进行了披

露。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就上述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各中介机构已陆续进场开展工作，将尽快完成相关交易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

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五、风险提示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

部门的核准。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恢复上市的申请仍在审核过程中，若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有鉴于此，公司股票存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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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林福椿先生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冠福家用

"

、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接到本公司大股东

林福椿先生的通知，林福椿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与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将其

持有冠福家用的

40,000,000

股股票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质押股票各

20,000,000

股分别作

为之前林文昌和林文洪先生股权质押的追加担保，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开始生效。质押期限：与林文昌、林文洪先生的股权质押期限相

同，各

20,000,000

股分别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

2013

年

6

月

13

日到期。

根据林福椿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与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此次质

押的

40,000,000

股股票，其中

20,000,000

股股票，在当冠福家用股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稳定于

6.49

元以上的情

况下，林福椿先生可要求质押解除；另外

20,000,000

股股票，在当冠福家用股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稳定于

6.87

元以上的情况下，林福椿先生可要求质押解除。

林福椿先生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3,579,0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4%

，本次质押的股

份数为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7%

。

截止本公告日， 林福椿、 林文昌、 林文洪先生分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3,579,002

股、

35,

726,442

股、

34,939,056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0%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数合计为

130,665,49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1.93%

。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